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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现在社会中，出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频率非常的高，主要是由于房屋租赁涉及的细节比较多，很可能
双方就其中一点达不成一致意见就会出现纠纷，那么如果承租方经出租方同意装饰装修，对于已形成附
合的装饰装修物，要怎么进行处理呢？

对于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，法律上区分合同无效、租赁期间届满、合同解除三种情形。

在《房屋租赁合同》解除时，如果双方没有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如何处理作出约定，那么法院将
会区分四种情形进行认定。因此，建议双方当事人在起草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时，在合同解除及租赁期间
届满后，对于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该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。同时，在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时，
亦应对可能造成合同无效的情形尽到审慎注意义务。

【郑州安博】自成立以来，不断吸收行业内专业的律师人才，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及时、专业、有效
的法律服务。如果您遇到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，欢迎联系我们进行咨询。

在租赁房屋时，对于房屋内物品的使用一定要有明确的责任划分，以免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现分歧，导
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，大家需要对房屋租赁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一些了解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：

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方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，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、灭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
责任。



第二百二十三条承租方经出租方同意，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。

承租方未经出租方同意，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，出租方可以要求承租方恢复原状或者赔偿
损失。

【郑州安博】作为一家专业的律师事务所，拥有多个行业领域的专业律师，专业技能强，能够为客户提
供专业、有效的法律问题解决方案，如果您需要咨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话，
欢迎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进行咨询哦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大家在租赁房屋之前，应该对房屋租赁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一定的了解，这样才能在签订合同以及
后期的租用过程中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：

第二百一十五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，视为不定期租
赁。

第二百一十六条出租方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方，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。

第二百一十七条承租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。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
，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，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。

【郑州安博】在为客户提供法律问题解放方案时，采取专业对口、团队合作的方法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为
客户解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，赢得了客户的一致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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